附件1

遂昌县财政供养人员以他人名义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（购）私房情况申报承诺表

	单  位
	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政治面貌
	

	现任职务
	
	任职时间
	

	具体填报内容

	类别
	填报项目
	有/无
	具体情况

	1
	财政供养人员本人及变相通过父母、配偶、子女等以他人名义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私房的
	
	

	2
	财政供养人员本人及变相通过父母、配偶、子女等以他人名义私下购买农民住宅的
	
	

	3
	通过其他方式以他人名义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或农民住宅的
	
	

	本人
承诺
	以上内容由本人填报，相关内容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意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纪律责任。
本人签名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“具体情况”栏应填写完整。如存在表中某种情形的，则必须详尽填写建（购）私房地点、时间、面积等信息。

附件2
遂昌县财政供养人员以他人名义在农村集体土地上
建（购）私房情况申报承诺汇总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序号
	姓  名
	职务
	编制
	有/无
	以他人名义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（购）私房情况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